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关于

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期限的

公告（征求意见稿）》的解读

为进一步规范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管理，提高纳税服务质量，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结合我市实际，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起草了《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期限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公告》）。现解读如下：

《公告》出台背景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期限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公告2026年第4号）的规定，该文件执行有效期5年，将于2026年7月1日到期。为延续执行原房产税（从值计征）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及其他个人出租房产房产税的纳税期限，保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日常征收工作顺利进行，需以公告形式制定《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期限的公告》。

二、《公告》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纳税人房产税(从值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期限

《公告》规定，全市纳税人(从值计征)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期限统一为税款所属期当年的10月1日至12月31日，一年只需申报纳税1次。不仅可以进一步减少纳税人申报纳税次数，而且将税款延后到12月31日前缴纳，还可以为纳税人节省资金成本，进一步规范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管理，提高纳税服务质量。

（二）其他个人出租房产的纳税期限

《公告》规定，其他个人出租房产的,在申请开具发票时按规定申报缴纳。房产租金收入在申报增值税一并申报房产税，不仅可以进一步减少纳税人申报纳税次数和减少漏报房产税的风险，同时也可以进一步规范房产税征收管理，提高纳税服务质量。其他个人出租房产一般是在收取租金时开具发票，在开具发票时按规定申报缴纳是与流转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同步，对于纳税人比较容易操作。

（三）依法终止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义务的缴纳期限

根据规定，纳税人因房产、土地的实物或权利状态发生变化而依法终止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义务的，其应纳税款的计算应截止到房产、土地的实物或权利状态发生变化的当月末。规定纳税人因房产、土地的实物或权利状态发生变化而依法终止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义务的，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期限为房产、土地的实物或权利状态发生变化的次月15日前。进一步明确了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也规范了征收机关特定行为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管理。

三、《公告》生效时间

《公告》自2026年7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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